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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 
「 詭 雷 booby t rap」 1 ， 若

直 接 翻 譯 的 話 就 是 「 傻 子 陷

阱 」，是「 軍 事 」上 一 種 用 來「 防

禦 步 兵 」通 過 的 軍 用 陷 阱，被 觸

發 時 可 以 直 接 殺 傷 敵 軍 或 者 發

出 信 號 指 出 敵 軍 位 置 ， 所 以 往

往 會 加 上 一 些 誘 餌 (如 戰 利 品 、

槍 枝 )以 吸 引 敵 人 觸 發 ， 或 在 某

些 情 況 下 日 常 行 為 ， 如 開 門 、

撿 起 物 品 或 開 燈 亦 可 觸 發；雖

說「 詭 雷 」中 帶 一 個「 雷 」字 ，

但 廣 義 來 說，並 非 所 有「 詭 雷 」

都 會 爆 炸，釘 刺 或 者 其 他 傳 統

淺談城鎮戰中詭雷之應用  

吳 珮 瑄 少 校

提 要  
一 、 伺 應 我 國 國 家 發 展 ， 各 縣 市 鄉 鎮 發 展 緊 鄰 海 岸 線 ， 造 成 我

國 重 要 守 備 地 區 海 灘 與 城 鎮 密 不 可 分 ， 就 作 戰 地 區 而 言 無

法 就 單 一 地 理 特 性 明 確 區 分 ， 故 城 鎮 戰 將 成 為 我 防 衛 作 戰

中 主 要 的 作 戰 環 境 之 一 。  

二 、 城 鎮 戰 在 近 年 各 國 戰 役 中 ， 已 變 成 不 可 避 免 的 戰 爭 型 態 ，

應 根 據 未 來 作 戰 需 求 積 極 調 整 相 關 訓 練 方 式 。 而 臺 灣 的 作

戰 也 從 原 本 的 「 灘 岸 殲 敵 」 轉 變 為 「 城 鎮 、 縱 深 作 戰 」， 如

何 獲 得 城 鎮 作 戰 之 勝 利 為 我 國 均 不 可 避 免 之 重 要 議 題 。  

三、本 文 參 考 美 軍 地 雷 戰 準 則，針 對 詭 雷 的 介 紹、設 置、排 除、

應 用 、 作 業 編 組 及 設 置 流 程 均 有 詳 細 的 說 明 ， 作 為 我 軍 工

兵 在 詭 雷 設 置 參 考 及 不 足 的 補 充 修 訂 ， 置 重 點 在 詭 雷 單 雷

設 置 與 排 除 及 與 障 礙 物 搭 配 運 用 ， 可 藉 準 則 研 讀 及 教 學 研

究 來 增 強 我 工 兵 詭 雷 設 置 之 發 想 ， 以 利 部 隊 在 作 戰 中 可 運

用 合 宜 。  

 
關 鍵 字 ： 詭 雷 、 城 鎮 戰 、 智 能 地 雷  

1  〈 b o o b y  t r a p 〉，《 F M  2 0 - 3 2  M i n e / C o u n t e r m i n e  O p e r a t i o n : M i n e - Wa r f a r e  P r i n c i p l e  
( U n i t e d  S t a t e s ,  D e p a r t m e n t  o f  A r m y,  Wa s h i n g t o n , D . C . ,  1  O c t o b e r  2 0 0 2 ) 》，
P. 1 3 - 5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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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非 爆 炸 類 陷 阱 殺 傷 方 式 也

都 算「 詭 雷 」的 一 種，常 用 於 游

擊 戰、非 對 稱 戰 爭 或 特 種 作 戰

等 軍 事 上 ， 均 可 稱 之 為 詭 雷 。

本 研 究 將 其 詭 雷 簡 介 定 義、使

用 方 式 及 詭 雷 應 用 等 用 途 實

施 探 討 。  

 

詭 雷 簡 介  
在 戰 時 及 非 軍 事 行 動 中 ，

隨 時 且 隨 處 均 可 發 現 詭 雷 ， 設

置 詭 雷 目 的 可 殺 傷 人 員 或 使 毫

無 戒 備 的 人 員 失 去 戰 鬥 能 力 ，

創 造 戰 場 危 疑 震 撼 之 效 果 ， 使

敵 心 生 膽 怯、畏 戰 不 前，藉 以 瓦

解 敵 戰 鬥 意 志 。 本 章 節 參 考 美

軍 地 雷 準 則 內 的 詭 雷 介 紹 ， 包

含 組 成 原 理 、 戰 術 運 用 及 設 置

與 排 除 作 業 流 程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一 、 詭 雷 定 義 與 組 成  

(一 )詭 雷 定 義：「 詭 雷 」在 國 軍

軍 語 辭 典 定 義 為「 可 殺 傷 人 員，

具 有 多 種 誘 發 裝 置 ， 使 敵 人 不

可 捉 摸 難 以 排 除 ， 以 遲 滯 敵 人

行 動 」 2 ； 在 地 雷 戰 教 範 中 定 義

為 「 一 設 置 隱 密 發 火 裝 置 之 地

雷 或 裝 藥 ， 若 將 其 誤 認 為 毫 無

妨 礙 之 物 體 移 動 或 觸 及 時 ， 即

引 起 爆 炸 ， 通 常 為 工 兵 部 隊 或

專 業 人 員 負 責 設 置 」 3 。  

(二 )組 成 原 理：詭 雷 起 爆 方 法

區 分 電 器 和 非 電 器 ， 此 兩 種 方

式 都 可 通 過 許 多 不 同 類 型 之 炸

藥 製 造 ， 而 爆 破 裝 置 可 直 接 連

接 固 定 於 炸 藥 上 或 利 用 遠 端 連

接 方 式 引 爆 ， 大 多 數 的 詭 雷 皆

由 以 下 零 件 組 成 。  

1 .點 火 裝 置：複 雜 之 詭 雷 可

透 過 振 動、聲 音、溫 度 變 化 和 其

他 方 法 進 行 操 作 ， 但 在 作 戰 地

區 發 現 的 多 數 點 火 裝 置 都 是 以

簡 單 的 機 制 ， 通 過 拉 動 、 壓 力 、

壓 力 釋 放 或 張 力 釋 放 (拉 、 壓 、

鬆 、 啟 )即 可 啟 動 。  

2 .動 力 源 (例 如 電 池 )。  

3 .連 接 點 ( 通 常 為 爆 導 索 或

導 電 線 )： 在 安 全 程 序 下 ， 不 可

直 接 將 點 火 裝 置 連 接 於 爆 藥

上 ， 而 是 事 先 連 接 好 詭 雷 裝 置

後 將 其 設 置 於 正 確 位 置 。  

4 .雷 管 或 電 雷 管 。  

5 .主 裝 藥：對 人 員 殺 傷 詭 雷

而 言 ， 小 於 1 公 斤 之 小 型 炸 藥

即 足 以 達 成 效 果 。 炸 藥 周 遭 可

鋪 設 石 頭、廢 金 屬、釘 子 或 其 他

材 料 以 產 生 更 多 殺 傷 威 力 ； 輪

型 車 輛 爆 藥 量 須 達 6.75 公 斤 ，

履 帶 型 車 輛 爆 藥 量 須 達 11.25

公 斤 。  

 

2  國 防 部 印 頒 ，《 國 軍 軍 語 辭 典 (92 年 修 訂 本 )》 (臺 北 :國 防 部 ， 2004 年 3 月 )， 頁 10-65。
3 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地 雷 戰 教 範 (第 二 版 )》 (臺 北 :國 防 部 ， 2015 年 10 月 )， 頁 4-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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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詭 雷 設 計 類 型 4 ： 依 目 的

的 不 同 ， 詭 雷 設 計 類 型 可 大 致

區 分 為 捕 捉 型 、 獵 殺 型 與 傷 害

型 三 大 類 ， 而 依 種 類 與 使 用 區

域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， 但 大 致

的 原 理 則 都 是 利 用 地 形 、 地

物 、 繩 索 、 尖 刺 、 巨 石 、 巨 木

等 物 ， 配 合 竹 枝 、 樹 幹 的 彈 力

與 本 身 的 重 力 ， 以 各 種 組 合 的

方 式 加 以 引 誘 目 標 進 入 陷 阱

區 ， 以 下 針 對 不 同 誘 導 行 為 加

以 說 明 之 。  

1 .由 執 行 任 務 的 人 員 引 爆。 

2 .利 用 人 的 天 性，誘 導 其 做

某 些 行 為 後 產 生 。  

(1)誘 餌 ： 通 常 由 能 引 起

敵 人 興 趣 之 物 品 所 組 成 ， 如 在

快 速 撤 離 過 程 中 被 留 下 或 丟

棄 具 有 吸 引 力 或 有 趣 的 物 品

或 軍 品 。  

(2)圈 套 ： 在 可 以 拆 除 第

一 個 陷 阱 的 地 方 放 置 詭 雷 。 最

常 見 的 圈 套 由 兩 個 詭 雷 組 成 ，

其 一 設 置 目 的 是 為 被 敵 軍 探

測 ， 另 一 則 在 當 敵 人 處 理 先 前

詭 雷 時 啟 動 引 爆 。  

(3)虛 張 聲 勢 ： 通 常 由 一

個 假 的 陷 阱 組 成 一 種 騙 局 。  

(4)雙 重 虛 張 聲 勢：讓 敵

人 認 為 陷 阱 是 安 全 或 可 以 排

除 後，當 引 爆 線 從 炸 藥 上 取 下

時 ， 陷 阱 即 呈 現 解 除 狀 態 ， 但

實 際 上 當 引 爆 線 從 炸 藥 中 取

出 時 ， 即 會 引 起 爆 炸 ， 依 靠 的

是 重 複 造 成 的 意 識 和 警 覺 性

下 降 。  

( 四 ) 設 置 位 置 ： 若 敵 人 前 進 時

遇 到 的 第 一 道 障 礙 物 或 設 施 為 詭

雷 時，排 除 時 間 即 會 被 拖 延，且 敵

人 會 為 自 身 安 全 愈 加 謹 慎 行 事 ，

其 設 置 地 點 概 述 如 下 。  

1 .建 築 物、設 施 和 野 戰 工 事

內 及 其 周 圍 。  

2 . 在 道 路 彈 坑 或 必 須 清 除

的 障 礙 物 內 及 其 周 圍 。  

3 .在 接 近 路 線 上 天 然、有 遮

蔽 之 休 息 場 所 。  

4 .在 可 能 作 為 集 結 地 區 內。 

5 .在 燃 料、物 資 或 材 料 儲 備

區 周 遭 。  

6 . 在 公 路 或 鐵 路 系 統 聯 絡

點 和 隘 路 (尤 為 無 法 繞 越 之 處 )。 

二 、 戰 術 運 用  

詭 雷 為 一 種 心 理 上 的 武

器 ， 可 使 敵 人 更 加 謹 慎，並 減 緩

其 速 度 ， 簡 單 的 詭 雷 設 置 也 具 有

同 樣 的 機 率 殺 傷 敵 軍 ， 即 使 詭 雷

被 發 現 並 排 除 後 ， 其 目 的 也 已 達

到 ， 因 此 不 需 浪 費 時 間 去 設 置 無

法 被 探 測 或 無 法 排 除 之 複 雜 詭

雷 ， 在 運 用 上 分 述 如 後 ：  

 

4  同 註 1 ， P. 1 3 - 4 ~ 5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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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防 禦 作 戰 運 用  

1 . 區 域 封 鎖 與 減 緩 敵 軍 進

攻 速 度 。  

(1)在 敵 可 能 機 動 路 線 上

設 置 詭 雷，如 隘 口、橋 樑、樹 林

邊 緣 等 ， 迫 使 敵 須 繞 路 或 進 行

排 雷 作 業 。  

(2)降 低 敵 裝 甲 或 步 兵 部

隊 的 行 進 速 度 ， 爭 取 時 間 增 援

或 重 整 防 禦 陣 地 。  

2 .保 護 關 鍵 設 施 或 陣 地  

(1)在 彈 藥 庫、通 訊 設 施、

指 揮 所 等 重 要 地 區 周 圍 設 置 詭

雷 ， 增 強 防 護 與 威 懾 力 。  

(2)若 遭 敵 突 破 ， 預 設 可

遠 程 引 爆 詭 雷 ， 也 可 作 為 反 資

敵 之 運 用 。  

3 .誤 導 與 引 導 敵 軍 路 線  

(1) 故 意 在 非 主 要 防 禦

重 點 方 面 設 置 詭 雷，引 導 敵 軍

看 似 較 安 全，實 則 陷 阱 重 重 之

路 線 。  

(2)結 合 假 目 標 與 詭 雷 混

用 ， 使 敵 軍 攻 擊 失 準 或 浪 費 彈

藥 資 源 。  

4 .反 滲 透 與 防 伏 擊：對 我 方

陣 地 周 圍 實 施 詭 雷 設 置 ， 可 偵

測 或 阻 止 敵 軍 特 戰 部 隊 或 突 擊

偵 察 兵 滲 透 。  

(二 )攻 擊 作 戰 運 用  

1 .限 制 敵 反 擊 縱 深  

(1)在 攻 擊 部 隊 佔 領 陣 地

後，可 預 置 詭 雷 於 後 方 要 道、側

翼 或 預 判 敵 可 能 反 擊 路 線 上 ，

以 削 弱 敵 軍 反 擊 能 力 。  

(2)時 間 充 裕 下 ， 可 營 造

出「 假 陣 地 」吸 引 敵 突 入，在 啟

動 詭 雷 爭 取 整 備 時 間 。  

2 .攻擊行動中偽裝手法 

(1)配 合 主 攻 方 向 ， 於 側

翼 或 敵 可 能 攻 擊 軸 線 上 設 置 詭

雷 ， 可 誤 導 敵 軍 判 斷 。  

(2)利 用 自 動 感 應 型 詭 雷

( 如 震 動 、 光 電 感 應 ) 搭 配 聲 響

彈 、 煙 幕 彈 ， 製 造 出 接 敵 錯 覺 ，

用 來 分 散 敵 防 禦 重 點 。  

3 .佯 攻 掩 護 主 攻：在 佯 攻 方

向 設 置 詭 雷 ， 製 造 聲 光 效 果 或

傷 害，轉 移 敵 軍 注 意 力，使 主 攻

部 隊 較 易 接 近 真 正 目 標 。  

(三 )攻 、 守 作 戰 皆 可 運 用  

1 .可 使 用 電 器 詭 雷 與 遙 控 爆

炸 裝 置：可 遠 端 引 爆、觸 發 警 報 或

聯 動 攝 影 裝 備 作 為 監 控 使 用 。  

2 . 可 運 用 假 雷 與 心 理 戰 優

勢：即 使 無 爆 炸 威 力 效 果，亦 能

對 敵 軍 造 成 強 烈 心 理 壓 力 ， 迫

使 敵 採 用 破 障 資 源 進 行 掃 雷 。  

(四 )運 用 效 果 所 需 考 慮 事 項  

1 .目 的：詭 雷 設 置 既 費 時 又

危 險，除 非 有 必 要 需 求，否 則 通

常 不 建 議 浪 費 時 間 與 精 力 設 計

的 陷 阱。例 如，詭 雷 是 用 來 對 付

小 部 隊 行 動 ， 如 果 其 目 的 是 要

摧 毀 車 輛，則 使 用 地 雷 較 有 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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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位 置 ： 詭 雷 的 精 確 位 置

只 能 由 設 置 單 位 來 確 定，且 須

劃 定 區 域 並 加 以 記 錄，以 便 在

重 新 佔 領 時 不 會 對 友 軍 造 成

威 脅 。  

3 .設 置 時 間：雖 然 並 非 所 有

詭 雷 設 置 都 需 要 工 兵 部 隊 才 能

執 行 ， 但 設 置 時 間 多 寡 都 可 能

會 影 響 其 他 任 務 ， 且 設 置 的 時

間 長 短 決 定 所 需 的 人 數 及 對 工

兵 技 能 熟 悉 度 。  

4 .安 全 通 路 數 量 ： 安 全 通

路 所 需 數 量 在 撤 退 過 程 中 極

為 重 要 ， 因 在 撤 退 過 程 中 ， 詭

雷 位 置 已 轉 交 給 作 戰 部 隊，也

可 為 掩 護 部 隊 發 動 反 擊 提 供

安 全 區 域 。  

5 .重 新 佔 領 的 可 能 性：即 使

敵 人 沒 有 引 爆 詭 雷 ， 也 可 對 其

進 行 干 擾。因 此，因 應 戰 術 需 求

而 暫 時 撤 離 的 地 區 或 預 計 很 快

會 被 重 新 佔 領 的 情 況 下 ， 不 應

設 置 詭 雷 。  
(五 )限 制 因 素 ： 自 19 世 紀 中

期 開 始 ， 各 國 一 直 在 討 論 和 締

結 各 種 保 護 平 民 百 姓 和 其 他 受

害 者 之 戰 爭 公 約，並 於 1978 年

底 正 式 發 布 日 內 瓦 公 約 ， 禁 用

武 器 之 中 包 含「 非 自 毀 」地 雷 和

塑 料 地 雷 ， 且 地 雷 僅 可 以 於 非

民 眾 居 住 區 使 用 ， 且 必 須 帶 有

自 毀 裝 置 ， 衝 突 結 束 後 應 儘 快

拆 除 銷 毀。對 於 塑 料 地 雷，其 致

命 危 害 在 於 不 能 被 金 屬 探 雷 器

發 現 ， 且 爆 炸 後 產 生 之 彈 片 也

無 法 以 醫 用 X 光 機 檢 測 。 雖 然

美 國 政 策 限 制 美 軍 使 用 詭 雷 ，

分 別 針 對 禁 制 使 用 詭 雷 裝 置 之

人 員、物 品 及 地 點 清 楚 律 定，也

針 對 在 城 市 、 村 莊 和 其 他 有 平

民 居 住 的 地 區 做 相 關 使 用 規 範

(如 表 1)， 但 由 於 此 公 約 不 屬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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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 制 性 公 約 ， 因 此 無 法 用 以 約

束 其 他 國 家 5 。  

 

三 、 詭 雷 設 置 與 排 除  

執 行 設 置 、 排 除 作 業 之 指

揮 官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來 進 行

偵 察，並 瞭 解 所 有 相 關 訊 息，包

含 計 畫 作 為、設 置、排 除 作 業 和

完 成 有 時 效 性 的 紀 錄 ， 如 此 才

能 下 達 完 整 命 令 。  

(一 )詭 雷 設 置 6 ： 詭 雷 設 置 屬

於 高 危 險 性 之 任 務 ， 必 須 謹 慎

執 行 ， 美 軍 準 則 雖 無 規 範 其 詳

細 的 步 驟 ， 但 應 盡 可 能 地 遵 循

以 下 程 序 (如 表 2)， 指 揮 官 須 優

先 設 定 管 制 點 讓 所 有 人 知 悉 ，

接 續 進 行 設 置 編 組 以 劃 分 負 責

5  同 註 1 ， P. 1 3 - 1 ~ 2 。  
6  同 註 1 ， P. 1 3 - 9 ~ 1 0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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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 任 區 域，爾 後 在 執 行 標 記、設

置 作 業 、 檢 查 及 完 成 發 火 都 由

各 設 置 小 組 自 行 負 責 ， 最 後 返

回 管 制 點 後 須 提 供 完 整 報 告 及

記 錄 。  

(二 )詭 雷 排 除 方 法：隨 著 戰 場

型 態 日 益 複 雜 與 非 對 稱 威 脅 的

增 加，詭 雷 常 結 合 偽 裝、誘 導 與

感 應 技 術 ， 可 造 成 極 大 程 度 干

擾 部 隊 行 動 與 作 戰 節 奏 ， 具 有

高 度 潛 在 風 險 ， 為 強 化 部 隊 的

應 變 能 力 ， 各 部 隊 應 熟 稔 各 類

詭 雷 之 識 別、標 定 與 排 除 程 序，

建 構 完 善 之 詭 雷 排 除 能 力 ， 如

表 3 所 示，說 明 排 除 方 法 眾 多，

可 依 據 不 同 詭 雷 特 性 評 估 使

用 ， 惟 須 特 別 瞭 解 排 除 過 程 中

所 需 注 意 的 安 全 規 定 。  

綜 合 以 上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，

詭 雷 設 置 與 排 除 皆 有 其 計 畫 作

為、步 驟 程 序、報 告 與 紀 錄，因

詭 雷 設 置 屬 於 高 危 險 性 之 任

務 ， 指 揮 官 及 作 業 人 員 均 須 妥

善 完 成 規 劃，使 用 時 機 評 估 後，

再 實 施 各 項 詭 雷 作 業 。  

 

詭 雷 於 城 鎮 戰 中 之 應 用  

一 、 城 鎮 戰 定 義  

(一 )定 義：「 城 鎮 」通 常 為 一 個

國 家 人 口 聚 集 的 中 心 、 運 輸 樞

紐、政 府 所 在、財 富 的 根 源、工

業 中 心 、 資 訊 的 傳 播 網 及 通 訊

交 換 主 要 的 位 置 。 因 為 世 界 走

向 城 市 化 的 趨 勢 加 快 ， 使 城 鎮

在 軍 事 上 的 意 義 相 對 更 形 重 要
7 。 以 往 「 城 鎮 戰 」 在 我 軍 的 另

一 軍 語 稱 為 「 住 民 地 戰 」， 就 準

則 而 言 ， 住 民 地 所 涵 蓋 的 範 圍

較 城 鎮 廣 泛 ， 舉 凡 因 民 眾 群 居

而 形 成 建 築 物 密 集 的 地 區 均 稱

之 ， 如 沿 海 漁 村 、 農 村 、 大 型

村 落 、 工 業 區 、 商 業 區 、 住 宅

區 、 大 都 會 等 都 可 以 通 稱 為

「 住 民 地 」， 凡 是 於 此 區 域 發

生 的 軍 事 行 動 都 可 稱 為「 住 民

地 戰 」8。但 城 鎮 的 界 定 應 該 更

為 嚴 謹 ， 在 地 區 內 的 人 口 、 建

築 物 數 量 與 發 展 程 度 必 須 達

到 相 當 程 度 以 上 ， 才 能 界 定 其

為 城 鎮 ； 就 共 軍 而 言 ， 其 慣 用

「 城 市 戰 」 稱 之 ， 其 定 義 該 地

區 具 有 防 衛 能 力 及 貿 易 功 能
9 ； 西 方 國 家 對 城 鎮 戰 稱 之 為

( u r b a n  w a r f a r e、c i t y  war fare、

urban operation、urban combat)都

是 意 指 於 城 鎮 地 區 作 戰 或 戰 鬥

之 意 。  

 

7  黃 雯 禧 ，〈 全 景 影 像 偵 察 系 統 應 用 於 城 鎮 戰 之 研 究 〉，《 通 資 半 年 刊 》 ( 桃 園 ) ， 第
1 2 5 期 ， 通 信 電 子 資 訊 訓 練 中 心 ， 西 元 2 0 1 6 年 6 月 ， 頁 9 7 。  

8  陸 軍 總 司 令 部 ，《 住 民 地 戰 教 範 草 案 》， 民 國 9 4 年 6 月 3 0 日 ， 頁 1 - 1 。  
9  孫 強 銀 、 劉 洪 、 湛 永 建 ，〈 信 息 化 條 件 下 城 鎮 作 戰 研 究 〉，《 黃 河 出 版 社 》 ( 南 京 )，

第 一 版 ， 西 元 2 0 0 4 年 3 月 ， 頁 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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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城 鎮 類 型：本 島 城 鎮 受 西

方 城 市 規 劃 理 論 、 環 保 觀 念 及

新 興 建 築 科 技 影 響，使 都 市、城

鎮 結 構 發 展 呈 現 多 元 化 的 型 態
1 2，根 據 臺 灣 本 島 城 鎮 發 展 型 態

可 區 分 五 大 類 型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1 0  同 註 1 ， P. 1 3 - 2 2 ~ 2 3 。  
1 1  同 註 1 ， P. 1 3 - 2 0 。  
1 2 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陸 軍 城 鎮 戰 教 範 ( 上 冊 ) 》 ( 臺 北 : 國 防 部 ， 2 0 2 3 年 1 0 月 ) ， 頁

1 - 2 ~ 1 - 4 。  



  

78 

1.不 規 則 型：城 鎮 邊 緣 及 交

通 網 發 展 不 規 則 ， 多 為 老 式 城

鎮 發 展 而 成 。  

2 .棋 盤 型：其 型 態 概 略 成 長

方 形，交 通 網 如 同 棋 盤，多 為 新

興 城 鎮 。  

3 .混 合 型：具 有 棋 盤 型 及 不

規 則 型 城 鎮 之 特 性 ， 為 現 代 化

新 興 城 市 。  

4 .輻 射 環 型：重 要 機 關 設 施，

位 於 城 鎮 中 心 ， 住 宅 區 及 商 業 區

向 四 周 成 輻 射 環 型 發 展 。  

5 .扇 型：一 般 受 高 地、河 流

等 地 形 影 響 ， 造 成 重 要 設 施 朝

一 側 發 展 。  

(三 )城 鎮 戰 陣 地 編 組：依 據 陸

軍 城 鎮 戰 教 範 內 容 說 明 ， 城 鎮

戰 陣 地 編 組 需 視 城 鎮 大 小 及 建

築 物 分 布 狀 況 與 兵 力 多 寡 ， 劃

分 防 禦 區 域，編 組 獨 立 據 點 1 3，

陣 地 依 其 特 性 應 編 組 警 戒 陣

地、戰 鬥 陣 地 及 核 心 陣 地 等 3 個

部 分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1 . 警 戒 陣 地 ： 通 常 位 於 戰

鬥 陣 地 或 側 方 之 地 形 要 點 ， 且

能 行 遠 距 離 之 觀 測 與 射 擊 ， 或

遮 蔽、掩 蔽 良 好，或 預 判 為 敵 向

我 接 近 路 線 之 重 要 地 形 ， 其 警

戒 派 遣 距 離 須 在 建 制 武 器 及 通

信 連 絡 之 範 圍 內 ， 兵 力 派 遣 通

常 由 預 備 隊 擔 任 。  

2 .戰 鬥 陣 地：可 在 建 築 物 之

內 部 或 外 部 ，選 擇 位 於 城 鎮 郊 區

為 有 利，俾 可 控 制 敵 接 近 路 線，利

用 工 事、障 礙 阻 絕、詭 雷 設 置、火

網 相 互 配 合 ， 並 可 獲 致 良 好 觀 測

與 射 擊，有 利 於 火 力 發 揚，並 發 揮

側 、 斜 射 之 最 高 利 益 。  

3 .核 心 陣 地 ： 利 用 城 鎮 外

圍 重 要 建 築 編 組 第 一 線 陣 地 ，

控 制 敵 之 接 近 路 線，利 用 防 禦

地 區 內 堅 固 與 有 重 要 設 施 之

建 築 物 ， 編 組 核 心 陣 地 ； 利 用

工 事、障 礙 阻 絕、火 網 相 配 合，

以 遲 滯 敵 之 行 動，敵 滲 透 或 突

入 時 ， 將 其 拘 束 於 各 據 點 間 之

狹 小 地 區 ， 再 以 火 力 與 逆 襲 殲

滅 敵 人 。  

警 戒 陣 地 主 要 著 眼 在 於 迫

敵 提 早 展 開 ， 遲 滯 及 擾 亂 敵 之

前 進 ； 戰 鬥 陣 地 著 眼 於 以 集 火

與 彈 幕 射 擊、配 合 側 防 機 關、反

射 擊 陣 地 消 滅 敵 於 陣 地 前 ； 核

心 陣 地 主 要 著 眼 於 以 周 密 、 熾

盛 之 火 力 ， 配 合 障 礙 設 施 將 其

分 割 獨 立 ， 乘 敵 進 退 困 難 失 去

連 絡 之 際 ， 以 火 力 急 襲 及 近 戰

格 鬥 殲 滅 之 1 4 。  

 

1 3  同 註 1 2 ， 頁 3 - 2 7 6 ~ 3 - 2 7 7 。  
1 4  林 哲 群 ，〈 防 衛 作 戰 城 鎮 設 防 工 兵 支 援 之 探 討 〉，《 陸 軍 學 術 雙 月 刊 》 ( 桃 園 ) ， 第

5 1 卷 第 5 4 2 期 ， 西 元 2 0 1 5 年 8 月 ， 頁 3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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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城 鎮 戰 中 常 見 詭 雷 類 型  

城 鎮 戰 詭 雷 應 用 裝 置 ， 可

採 用 當 地 城 鎮 特 性 現 有 的 材 料

在 現 場 製 作 ， 其 與 地 雷 有 相 同

的 目 的 ， 用 來 殺 傷 人 員 跟 損 壞

車 輛 ， 以 下 提 供 幾 種 應 用 設 置

作 為 參 考 。  

(一 )尖 竹 釘 陷 阱 (如 圖 2)： 於

尖 竹 釘 陷 阱 上 鋪 設 一 層 無 法 承

擔 成 人 重 量 之 薄 木 板 或 草 蓆 ，

竹 子 可 改 成 鋼 筋 以 符 合 城 鎮 特

性，再 以 土 壤 偽 裝，使 敵 軍 通 過

時 落 入 底 下 陷 阱 之 中 ， 此 設 計

可 運 用 規 劃 在 警 戒 陣 地 外 圍 道

路 周 邊 ， 並 配 合 道 路 阻 絕 或 布

雷 進 行 封 阻 ， 迫 使 敵 軍 離 開 道

路 往 周 邊 泥 土 路 前 進 ， 惟 因 挖

掘 坑 洞 所 需 設 置 時 間 較 久 。 與

一 般 地 雷 相 比 ， 詭 雷 的 佈 設 方

法 五 花 八 門 ， 一 般 傳 統 地 雷 屬

於 設 置 後 ， 被 動 靜 待 敵 人 觸 碰

引 爆 ， 而 詭 雷 則 會 偽 裝 成 各 種

物 體、配 合 各 種 機 關，吸 引 敵 人

主 動 觸 發 引 信 或 機 關 來 殺 傷 。

尖 竹 釘 板 ( 如 圖 3 ) ， 不 同 於 尖

竹 釘 陷 阱，釘 板 設 置 方 式 更 為

快 速 及 多 變。我 軍 可 以 利 用 現

成 的 鋼 筋 代 替 削 尖 的 硬 木 或

竹 子，並 在 上 面 塗 抹 糞 便 或 其

他 汙 穢 塗 物，放 置 於 偽 裝 良 好

的 坑 中 。 尖 刺 本 身 很 少 致 命 ， 但

若 刺 穿 身 體 或 足 部 ， 將 會 造 成 極

大 之 痛 苦，甚 至 是 感 染 之 傷 害。這

些 陷 阱 主 要 目 的 是 騷 擾 和 傷 害 敵

方 士 兵 ， 以 至 於 需 要 額 外 敵 方 士

兵 來 攙 扶 、 運 送 傷 者 。  

(二 )門 把 詭 雷 (如 圖 4)： 在 城

鎮 戰 中 ， 軍 隊 無 法 避 免 要 深 入

建 築 物 進 行 搜 索 和 偵 察 ， 或 者

是 尋 找 臨 時 掩 體 、 佔 領 制 高 點

等，過 程 中 時 常 有 開 門 的 動 作，

因 此 經 常 將 門 把 與 詭 雷 結 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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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以 利 用 身 上 的 手 榴 彈 、 M14

人 員 殺 傷 雷 等 壓 或 拉 發 引 信 裝

置 改 造 後，達 到 殺 傷 敵 人 效 果。 

( 三 ) 高 爆 、 砲 彈 裝 置 ( 如

圖 5)：高 爆 砲 彈 裝 置 十 分 容 易 作

為 應 用 詭 雷 ， 將 原 本 火 砲 之 引 信

拆 除 後 ， 以 一 標 準 的 點 火 裝 置 和

一 段 爆 導 索 (或 雷 管 代 替 )，再 運 用

現 有 的 C4 炸 藥 牢 牢 包 覆 住，即 可

形 成 一 詭 雷 裝 置。抑 或 將 5 個 105

砲 彈 用 爆 導 索 綑 綁 在 一 起 後 ， 加

裝 多 樣 引 信 作 為 引 爆 裝 置 也 可

達 成 同 樣 效 果 。  

(四 )地 面 傾 斜 板 雷 ( 如 圖

6 )：是 一 種 常 見 城 鎮 戰 場 的 詭

雷 裝 置，利 用 地 面 上 設 置 的 傾

斜 板 ， 當 人 員 或 車 輛 踩 踏 時 ，

觸 發 下 方 的 爆 炸 裝 置，造 成 傷

害 或 破 壞 ， 通 常 會 設 置 於 樓

梯 、 走 廊 、 門 口 等 人 員 通 常 頻

繁 的 區 域 。  

(五 )子 彈 雷 (如 圖 7)： 傳

說 中 的 子 彈 雷 常 用 於 反 步 兵 ，

在 二 戰 、 越 戰 和 阿 富 汗 戰 場 上 都

能 見 到 ， 其 戰 鬥 部 就 是 一 顆 常 規

的 軍 用 子 彈 ， 並 配 有 一 個 裝 有 擊

針 、 擊 針 簧 和 一 個 簡 單 的 壓 發 引

信。使 用 時，先 將 雷 殼 壓 至 固 定 地

方，然 後 將 子 彈 壓 進 雷 殼 內，再 把

擊 針 壓 到 位，壓 發 引 信 卡 住 擊 針，

當 敵 人 踏 到 子 彈 雷 的 時 候 觸 發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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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 發 引 信 釋 放 擊 針 打 擊 子 彈 的 底

火，擊 穿 敵 人 的 腿 或 腳，達 到 殺 傷

敵 人 步 兵 的 意 圖 ， 如 果 是 軍 車 觸

雷 ， 亦 能 擊 穿 汽 車 輪 胎 造 成 裝

備 損 壞 。  

然 而 ， 一 般 情 況 下 最 有 爆

發 力 的 詭 雷 ， 也 只 使 用 250 克

至 1 公 斤 間 的 炸 藥 ， 原 因 為 大

多 數 詭 雷 會 在 受 害 者 的 身 體 一

米 內 引 爆 ， 少 量 爆 藥 即 足 以 殺

傷 受 害 者 或 使 其 行 動 受 限 。  

三 、 城 鎮 戰 中 詭 雷 位 置 選 定  

防 禦 永 遠 是 最 強 的 戰 爭 型

態，因 為 攻 擊 方 會 主 動 出 現，如

穿 過 開 闊 的 地 形 攻 擊 ， 亦 或 者

在 城 鎮 道 路 街 道 上 攻 擊 ， 所 以

防 禦 者 必 須 進 入 準 備 好 的 位 置

隨 時 應 付 戰 鬥，利 用 諸 般 手 段

( 兵 火 力 及 阻 絕 結 合 ) 讓 攻 擊

方 到 你 要 的 地 方，通 常 會 選 定

在 掩 蔽 性 高 之 敵 軍 必 經 道 路 ，

再 結 合 城 鎮 戰 場 空 間 進 行 壓

制 ， 發 展 獨 立 作 戰 模 式 ， 以 下

就 城 鎮 戰 區 分 道 路 詭 雷、屋 內

詭 雷 與 物 品 詭 雷 等 3 種 類 型 實

施 說 明 。  

(一 )道 路 詭 雷 ： 城 鎮 作 戰 中 ，

可 大 量 運 用 地 雷、爆 藥、砲 彈 及

IED 等，通 常 會 選 在 城 鎮 街 道 兩

側、道 路 面 上、道 路 轉 彎 處、窄

橋、涵 洞、地 下 道 入 口、路 面 坑

洞 或 修 補 處 、 障 礙 物 後 方 (如 殘

骸 )、 路 肩 、 雜 草 或 側 溝 內 、 城

鎮 出 口 或 十 字 路 口 設 置 詭 雷 ，

使 敵 於 城 鎮 街 巷 戰 鬥 時 ， 因 移

動 或 觸 及 詭 雷 引 爆 ， 造 成 敵 軍

人 員 或 車 輛 損 摥 ， 亦 可 彌 補 我

軍 城 鎮 防 禦 兵 力 之 不 足 1 5 ， 道

路 詭 雷 常 用 的 地 雷 為 M18A1 定

向 破 片 式 人 員 傷 殺 雷 ， 此 地 雷

有 效 半 徑 為 50 公 尺，其 危 險 半

徑 可 達 100 公 尺 ， 結 合 兵 、 火

力 常 適 用 於 城 鎮 作 戰 中 重 要 路

口 、 道 路 (如 圖 8)， 以 確 保 攻 擊

範 圍 能 涵 蓋 敵 軍 來 襲 方 向 ， 而

又 不 至 於 誤 傷 我 (友 )軍 。  

根 據 報 導 1 6，俄 軍 會 在 撤

離 前 ， 在 烏 克 蘭 土 地 上 大 量 設

1 5  同 註 3 ， 頁 4 - 5 。  
1 6  中 文 報 刊：美 聯 社，〈 俄 軍 撤 離 還 四 處 埋 地 雷 澤 倫 斯 基 痛 批：遺 體 竟 被 設 置 詭 雷 〉，

《 自 由 時 報 》， h t t p : / / n e w s . l t n . c o m . t w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2 0 2 5 年 2 月 1 2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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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地 雷，包 括 房 屋、廢 棄 車 輛 與

裝 備 ， 甚 至 在 遺 體 也 會 加 裝 詭

雷，為 了 就 是 增 加 殺 傷 威 力，造

成 軍 方 及 民 眾 恐 慌 ， 故 如 果 要

使 用 道 路，就 必 須 確 保 安 全，軍

方 就 得 詳 細 檢 查 道 路 上 裝 備 或

阻 絕 是 否 有 裝 設 詭 雷 (如 圖 9)，

「 詭 雷 」儘 管 不 道 德，但 在 激 烈

的 戰 場 上，幾 乎 是 尋 常 操 作，大

部 分 軍 隊 都 會 使 用 。  

(二 )屋 內 詭 雷 ： 城 鎮 作 戰 中 ，

可 運 用 地 雷 、 爆 藥 、 砲 彈 等 器

材 ， 由 工 兵 部 隊 (通 常 採 單 兵 作

業 )於 室 內 利 用 門 板 、 門 窗 、 樓

梯 、 走 道 、 廚 房 等 設 置 詭 雷 (如

圖 10) ， 使 其 於 城 鎮 逐 屋 戰 鬥

時 ， 因 不 注 意 而 移 動 或 觸 及 引

爆 ， 對 敵 軍 之 人 員 造 成 意 想 不

到 之 傷 害 1 7 。 屋 內 詭 雷 設 計 通

常 都 在 最 平 常、最 不 起 眼 的 東 西

上 動 手 腳，如 電 燈 開 關 作 為 詭 雷，

當 人 進 入 漆 黑 的 屋 內 ， 第 一 件 事

就 是 會 找 電 燈 開 關 ， 如 果 將 燈 泡

拆 除，改 成 爆 藥 填 塞，當 打 開 開 關

後，就 不 會 是 電 燈 的 燈 光，而 是 引

燃 爆 藥 的 光 度 了 。 M14 人 員 傷 殺

雷 因 為 體 型 小 ， 也 較 常 運 用 在 建

築 物 內 或 周 圍 作 為 詭 雷 設 置 ( 如

圖 11)， 以 達 奇 襲 之 效 果 。  

1 7  同 註 3 ， 頁 4 - 2 0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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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物 品 詭 雷：物 品 詭 雷 乃 運

用 各 式 裝 備、器 材，結 合 發 火 裝

置、雷 管、主 裝 藥 所 構 成 之 詭 雷

裝 置 ， 在 使 敵 人 因 不 注 意 而 移

動 或 觸 及 引 爆 ， 對 敵 軍 之 人 員

造 成 意 想 不 到 之 傷 害 1 8 ； 大 多

數 物 品 詭 雷 最 常 使 用 的 為 手 榴

彈 ， 例 如 39 型 卵 狀 手 榴 彈 (如

圖 12)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

德 軍 所 產 的 手 榴 彈 ， 正 常 情 況

下 ， 會 使 用 4 秒 左 右 的 延 遲 引

信。然 而，如 果 這 一 枚 手 榴 彈 使

用 瞬 時 引 信 作 為 一 個 固 定 的 詭

雷 ， 當 敵 軍 發 現 這 顆 看 似 被 丟

棄 的 手 榴 彈 時 ， 很 可 能 會 嘗 試

使 用 它 們 ， 但 當 他 們 拉 掉 拉 繩

之 際，就 會 被 炸 成 碎 片；另 一 種

使 用 這 種 詭 雷 情 況 是 ， 手 榴 彈

的 瞬 時 引 信 連 著 一 座 建 築 物 的

門 框，當 門 被 打 開 時，手 榴 彈 會

馬 上 引 爆 1 9 。  

四 、 城 鎮 戰 中 詭 雷 之 應 用 實 例  

城 鎮 詭 雷 是 一 種 非 常 有 效

的 戰 術 手 段 ， 通 過 在 敵 人 預 期

的 地 方 設 置 爆 炸 裝 置 來 造 成 混

亂 或 造 成 重 大 傷 亡 ； 而 詭 雷 在

歷 史 上 以 及 現 代 戰 爭 中 都 被 廣

泛 使 用，特 別 是 在 城 市 戰 爭 中，

以 下 是 幾 個 詭 雷 在 城 鎮 中 應 用

的 實 例 。  

( 一 ) 越 南 戰 爭 (1955-1975) ：

在 越 南 戰 爭 中 ， 北 越 軍 隊 (越 南

民 主 共 和 國 )和 越 南 人 民 軍 常 使

用 詭 雷 來 對 抗 美 國 及 南 越 軍 隊

的 進 攻。北 越 軍 隊 經 常 在 城 鎮、

1 8  同 註 3 ， 頁 4 - 3 5 。  
1 9  〈 二 戰 德 軍 使 用 的 卵 狀 手 榴 彈 ， 當 作 詭 雷 使 用 讓 對 手 防 不 勝 防 〉，

h t t p s : / / k k n e w s . c c / z h - t w / h i s t o r y / m n 3 8 x z 2 . h t m l，檢 索 日 期：2 0 2 5 年 2 月 1 2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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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 莊 及 交 通 要 道 上 安 裝 詭 雷 ，

尤 其 是 在 美 軍 進 入 的 區 域 內 ，

而 這 些 詭 雷 往 往 被 隱 蔽 在 土 壤

中 (如 圖 13 隱 密 發 火 裝 置 之 地

雷 )， 並 與 當 地 環 境 融 為 一 體 ；

古 芝 地 道 (如 圖 14)位 於 胡 志 明

市 附 近 ， 是 北 越 軍 隊 在 戰 爭 期

間 建 造 的 龐 大 地 下 通 道 系 統 ，

長 達 250 公 里 ， 這 些 地 道 不 僅

用 於 隱 藏 和 運 輸 ， 還 佈 滿 了 各

種 詭 雷 和 陷 阱 ， 以 防 禦 美 軍 的

進 攻 。 古 芝 地 道 已 成 為 歷 史 遺

址 ， 目 前 地 道 內 有 多 種 模 擬 的

戰 爭 陷 阱 展 示 ， 這 些 都 是 當 時

北 越 軍 隊 用 來 對 抗 敵 軍 的 戰

術。陷 阱 展 示 包 括 竹 釘 陷 阱、隱

藏 陷 阱 和 爆 炸 裝 置 等 ， 這 些 設

計 不 僅 展 示 了 北 越 軍 隊 的 策

略 ， 也 反 映 了 當 時 北 越 軍 隊 如

何 利 用 地 形 和 簡 單 的 工 具 來 保

護 自 己 。  

( 二 ) 蘇 聯 入 侵 阿 富 汗 期 間

(1979-1989)：阿 富 汗 游 擊 隊 (聖

戰 者 ， Mujahideen)利 用 簡 易 爆

炸 裝 置 ( IEDs) 與 詭 雷 來 攻 擊 蘇

軍 部 隊，特 別 是 在 城 鎮 戰 中，他

們 經 常 在 廢 墟 、 必 經 路 線 或 房

屋 內 放 置 詭 雷 (如 圖 15)， 誘 使

蘇 軍 進 入 後 引 爆 ， 造 成 嚴 重 傷

亡；戰 爭 期 間，詭 雷 被 反 政 府 武

裝 組 織 廣 泛 使 用 ， 特 別 是 在 城

市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， 這 些 爆 炸 裝

置 通 常 是 簡 易 的 手 工 製 作 ，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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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在 道 路 上、建 築 物 附 近，以 及

市 場 等 高 流 動 性 的 地 點 。 反 政

府 武 裝 組 織 利 用 這 些 詭 雷 來 摧

毀 軍 事 目 標 並 製 造 恐 懼 ， 甚 至

將 詭 雷 用 於 鎮 壓 當 地 居 民 的 反

抗 行 為 ， 由 於 阿 富 汗 的 地 形 複

雜 ， 詭 雷 在 狹 小 的 城 市 區 域 內

尤 其 難 以 清 除 ， 對 蘇 軍 和 當 地

民 眾 造 成 了 巨 大 威 脅 。  

( 三 ) 烏 俄 戰 爭 (2022- 至 今 ) ：

烏 俄 戰 爭 期 間，俄 軍 與 烏 軍 均

在 城 鎮 戰 中 大 量 使 用 詭 雷，例

如 在 撤 退 時 於 建 築 內 部、橋 樑

或 車 輛 上 安 裝 陷 阱，使 敵 方 部

隊 在 清 理 區 域 時 遭 受 傷 害。據

110 年 4 月 2 日 報 導 發 現 ， 俄

軍 於 3 月 份 因 攻 擊 受 挫 ， 遲 遲

未 能 攻 進 基 輔 城 鎮 ， 最 終 決 定

逐 次 撤 離 ， 撤 離 途 中 在 道 路 上

設 置 大 量 地 雷 (如 圖 16)， 防 止

烏 軍 追 擊 ， 然 地 雷 在 未 設 詭 雷

狀 況 下，無 法 達 到 預 期 效 果，輕

易 遭 烏 軍 排 除 。 另 一 顯 著 用 途

為 在 眾 多 建 築 物 中 不 起 眼 的 角

落 ， 例 如 門 、 窗 、 電 話 、 樓 梯 、

書 籍 、 門 板 等 地 方 設 置 隱 藏 詭

雷，造 成 敵 軍 防 不 勝 防、人 心 恐

慌 等 狀 況 。  

 

防 衛 作 戰 中 城 鎮 戰 詭 雷 應

用 設 置 方 式  

在 臺 澎 防 衛 作 戰 中 ， 面 對

敵 軍 由 海 岸 登 陸 後 逐 步 向 內 陸

戰 術 態 勢 ， 城 鎮 戰 場 將 是 防 衛

軍 的 主 戰 場 之 一 。 透 過 有 效 的

詭 雷 設 置 ， 可 強 化 城 鎮 防 禦 縱

深，削 弱 敵 軍 攻 勢，在 進 行 城 鎮

戰 時 ， 詭 雷 (如 地 雷 、 簡 易 爆 炸

裝 置 等 ) 運 用 可 以 有 效 延 緩 敵

軍、阻 斷 進 攻 路 線，甚 至 達 到 殺

傷 與 心 理 威 懾 目 的 。 城 鎮 防 禦

阻 絕 設 置 須 結 合 守 備 部 隊 之 防

禦 體 系 編 成 ， 可 區 分 為 城 鎮 外

阻 絕 及 城 鎮 內 阻 絕 2 0 ， 筆 者 依

據 城 鎮 外 圍、街 道 與 交 叉 路、建

築 物 內 部 與 週 邊 與 重 要 設 施 等

四 個 面 向 ， 分 別 說 明 詭 雷 運 用

之 方 式 如 下 。  

2 0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，《 陸 軍 城 鎮 戰 阻 絕 作 業 手 冊 (第 一 版 )》(臺 北：國 防 部，2013 年 10 月 )，
頁 2-1~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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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城 鎮 外 圍 (進 入 口 /接 近 路 線 ) 

(一 )目 的：主 在 拒 止、遲 滯 敵

軍 各 式 戰 甲 (輪 型 )車 輛、人 員 進

入 城 鎮 或 迫 使 其 產 生 步 戰 分

離，無 法 發 揮 統 合 戰 力 2 1，或 迫

使 敵 軍 改 變 行 進 路 線 ， 延 緩 其

推 進 速 度 。  

(二 )運 用 方 式  

1 .在 敵 可 能 接 近 城 鎮 之 路 線

上、主 要 道 路、橋 樑、巷 口 設 置 各

式 詭 雷 使 其 誤 為 毫 無 妨 礙 22。  

2 . 在 可 疑 建 築 物 入 口 或 可

預 期 敵 軍 躲 藏 區 設 置 傳 統 壓 力

啟 動 式 地 雷 ， 即 壓 發 地 雷 。  

3 .運 用 誘 餌 物 品 (如 彈 藥 箱 、

裝 備 等 )結 合 詭 雷 引 誘 敵 軍 觸 發 。 

二 、 街 道 與 交 叉 路  

(一 )目 的 ： 主 在 遲 滯 、 侷 限 、

拘 束 敵 之 行 動 2 3，以 阻 斷 機 動，

造 成 敵 軍 混 亂 與 傷 亡 。  

(二 )運 用 方 式  

1 .在 街 角、廢 車、垃 圾 堆 等 障

礙 物 下 設 置 遙 控 或 壓 發 詭 雷 。  

2 . 配 合 狙 擊 與 伏 擊 部 隊 使

用 ， 引 敵 入 陷 後 引 爆 。  

3 . 應 用 IED( 如 偽 裝 成 民 用

車 輛 )於 街 道 轉 角 等 突 襲 使 用 。  

三 、 建 築 物 內 部 與 周 邊  

(一 )目 的：主 在 拒 止、遲 滯 敵

軍 各 式 戰 甲 (輪 型 )車 輛、人 員 接

近 與 攻 擊 我 戰 鬥 陣 地 與 核 心 陣

地，藉 以 降 低 我 軍 之 損 害 2 4，如

控 制 建 築 物 室 內 空 間 、 預 設 伏

擊 點 、 封 鎖 敵 軍 行 動 路 線 等 。  

(二 )運 用 方 式  

1 . 於 敵 可 能 接 近 之 城 鎮 建

築 物 內，如 門 口、樓 梯 間、走 廊

等 狹 窄 空 間 布 設 詭 雷 (如 室 內 詭

雷 、 物 品 詭 雷 )， 使 其 誤 為 毫 無

妨 礙 之 物 體 移 動 或 觸 動 時 即 引

啟 爆 炸 2 5 ， 形 成 殺 傷 區 。  

2 . 城 鎮 內 建 築 物 觀 測 死 角

甚 多 ， 故 需 選 定 建 築 物 內 易 被

占 據 的 高 地 、 射 擊 點 設 置 繩 索

觸 發 式 之 爆 炸 裝 置 。  

3 . 使 用 遙 控 式 IED 進 行 遠

端 控 制 ， 引 爆 時 機 更 具 彈 性 與

隱 蔽 性 。  

四 、 重 要 設 施  

(一 )目 的：防 護 關 鍵 設 施，防

止 敵 軍 破 壞 或 占 領 。  

(二 )運 用 方 式  

1 .對 可 能 暫 時 淪 陷 敵 方 之

重 要 設 施 ， 如 橋 樑 、 倉 庫 、 工

廠 、 電 台 、 發 電 廠 、 港 口 、 機

2 1 同 註 2 0 ， 頁 2 - 1 0 。  
2 2 同 註 2 0 ， 頁 2 - 1 3 。  
2 3 同 註 2 0 ， 頁 2 - 8 7 。  
2 4 同 註 2 0 ， 頁 2 - 11 5 。  
2 5 同 註 2 0 ， 頁 2 - 11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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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 等 重 要 設 施 ， 於 我 軍 撤 離 予

以 有 計 畫 之 破 壞 ， 使 敵 短 期 內

無 法 利 用 2 6 。  

2 . 在 設 施 周 邊 設 置 多 層

地 雷 或 定 時 、 感 應 式 爆 炸 裝

置 ， 於 敵 進 入 後 再 破 壞 ， 更 能

擴 大 效 果 。  

3 . 在 敵 可 能 滲 透 之 隱 蔽 小

路 或 地 下 設 施 及 系 統 ， 及 其 出

入 口 附 近 要 點 布 雷 ， 妨 礙 敵 軍

行 動 。 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
一 、 結 論  

近 年 隨 著 兩 岸 局 勢 嚴 峻 及

共 軍 軍 力 大 幅 提 升 ， 其 登 陸 輸

具 、 破 障 裝 備 及 運 輸 載 具 的 更

新 與 研 發 ， 登 陸 戰 法 也 隨 之 創

新 加 速 ， 防 衛 作 戰 濱 海 城 鎮 的

重 要 性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與 討 論 ，

城 鎮 戰 中 詭 雷 的 有 效 運 用 ， 對

於 提 升 防 衛 作 戰 的 韌 性 ， 具 有

關 鍵 作 用 。 希 望 藉 由 本 文 喚 起

各 部 隊 對 城 鎮 戰 中 詭 雷 運 用 之

重 視 ， 可 以 提 供 給 各 部 隊 作 為

未 來 應 用 參 考 ， 而 我 工 兵 部 隊

應 加 強 詭 雷 運 用 方 式 之 訓 練 ，

建 立 我 軍 應 變 能 量 ， 使 工 兵 部

隊 熟 稔 靈 活 運 用 城 鎮 各 種 詭 計

裝 置 陷 阱 之 地 (詭 )雷，進 而 能 夠

與 城 鎮 作 戰 相 呼 應 。  

二 、 建 議  

(一 )調 整 授 課 實 作 重 點：原 課

程 設 計 內 容 設 置 方 式 多 以 埋 設

為 主 ， 因 國 內 目 前 設 置 傳 統 地

雷 方 式 仍 以 人 力 方 式 將 其 埋 入

地 面 ， 優 點 為 敵 於 運 動 期 間 較

不 易 發 現 ， 以 達 到 出 其 不 意 效

果；缺 點 為 耗 時 過 長，不 符 合 時

間 效 益 。 現 代 戰 爭 趨 勢 朝 規 模

小、戰 鬥 節 奏 快 等 特 性 發 展，加

上 排 雷 裝 備 ( 如 爆 導 索 等 ) 日 益

更 新 ， 地 面 下 之 地 雷 不 再 具 有

以 往 隱 匿 之 預 期 效 果。因 此，應

檢 討 刪 減 耗 時 人 力 埋 地 下 雷 課

程 時 間 ， 調 整 增 加 地 上 設 置 地

(詭 )雷 方 式，如 何 快 速 完 成 城 鎮

空 間 特 性 雷 區 之 設 置 及 排 除 ，

應 為 未 來 授 課 之 重 點 ， 較 能 符

合 防 衛 作 戰 之 需 求 。  

(二 )引 信 起 爆 方 式 多 樣 化：就

目 前 傳 統 制 式 引 信 而 言 ， 最 為

常 見 之 發 火 方 式 為 拉 發 、 壓 發

及 絆 發 引 爆 ， 其 設 置 原 理 概 念

簡 單，但 需 固 定 方 向、一 定 力 道

等 條 件 滿 足 後 方 可 觸 發 ， 且 較

容 易 被 排 除 ， 應 增 加 多 元 起 爆

裝 置 ， 以 下 列 舉 幾 項 非 傳 統 詭

雷 起 爆 之 方 式 ， 也 是 目 前 各 國

常 用 之 方 法 。  

1 .磁 感 應 ： 國 軍 即 將 採 購

之 火 山 布 雷 系 統 即 為 一 電 磁 引

2 6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陸 軍 城 鎮 戰 教 範 (上 冊 )》(臺 北 :國 防 部 ，2013 年 10 月 )， 頁 2-2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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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 雷 體 ， 其 雷 體 本 身 可 使 地 雷

對 金 屬 物 體 敏 感 度 提 高 ， 減 少

設 置 時 誤 爆 之 可 能 性，另 外，當

地 雷 吸 附 於 戰 甲 車 腹 部 ( 側 邊 )

時，亦 可 使 敵 無 法 排 除，增 加 敵

軍 傷 損 。  

2 . 震 動 感 應 ： 結 合 臺 灣 本

島 先 進 的 地 震 感 知 器 ， 當 感 知

器 到 達 一 定 數 值 時 ， 立 即 觸 發

引 爆 ， 可 適 用 於 敵 戰 甲 車 或 重

型 載 具 接 近 路 線 上 ， 此 種 方 式

不 僅 不 易 察 覺 ， 還 可 排 除 受 電

磁 脈 衝 干 擾 之 可 能 性 。  

3 . 無 線 遙 控 ： 無 線 遙 控 技

術 並 非 新 科 技 ， 若 能 結 合 到 軍

事 裝 備 上 使 用 ， 則 可 使 士 兵 能

夠 在 安 全 距 離 之 外 操 控 地 ( 詭 )

雷 之 引 爆 ， 這 種 方 式 可 以 降 低

現 場 操 作 之 風 險 ， 並 提 供 更 靈

活 之 引 爆 時 機 ， 更 可 在 數 位 密

碼 保 護 及 加 密 技 術 條 件 下 分 享

遙 控 引 爆 權 責 ， 增 加 運 用 之 靈

活 性 及 隱 蔽 性 。  

4 .光 學 感 應 ： 利 用 紅 外 感

測 器 感 應 技 術，詭 雷 可 根 據 光

線 之 變 化 檢 測 戰 車 正 確 性，並

將 穿 甲 彈 指 向 戰 車 頂 部 進 行

引 爆 ， 而 將 目 標 摧 毀 ， 是 一 個

可 以 部 署 在 鄉 鎮 城 市 等 地 方 ，

做 為 不 對 稱 戰 力 武 器 裝 備 發

展 方 向 。  

(三 )雷 區 設 置 方 式：現 行 工 兵

部 隊 雷 區 設 置 教 學 著 眼 於 制 式

雷 區 (如 群 式 帶 型 、 列 式 定 距 、

列 式 電 光 等 )設 置 ， 此 設 置 方 式

除 需 耗 時 量 測 固 定 範 圍 與 距 離

角 度 外 ， 其 設 置 方 式 於 我 軍 準

則 中 皆 有 詳 細 紀 錄 ， 準 則 或 雷

區 紀 錄 若 不 慎 落 入 敵 軍 手 中 ，

將 對 我 雷 區 原 有 之 價 值 大 打 折

扣 。 而 城 鎮 作 戰 較 無 大 範 圍 地

區 可 提 供 我 工 兵 部 隊 設 置 制 式

雷 區，建 議 應 著 眼 於 道 路 布 雷、

機 動 阻 絕 搭 配 詭 雷 設 置 為 主 ，

較 能 因 應 未 來 工 兵 城 鎮 作 戰 之

任 務 需 求 。  


